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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图书馆藏《紫云先生增修校正押韵释疑》 

的版本及学术价值 

李子君 

--------------------------------------------------------------------------------------- 
摘要：稽考正文讳字，结合相关史实，可以断定上海图书馆藏《紫云先生增修校正押韵释疑》，乃景定五年

（1264 年）刊印之初刻本，其版本价值弥足珍贵。该书不仅对釐清《礼部韵略》系韵书体例嬗变、渐次增补的脉

络等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而且所提供的南宋场屋鲜活实例，展现了士子以何种心态、何种方式应对功令程式，

为深入研究宋代诗赋取士、宋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关键词：《礼部韵略》；《紫云先生增修校正押韵释疑》；初刻本；学术价值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12)04-0024-06 
--------------------------------------------------------------------------------------- 

北宋景祐四年（1037 年）旨准颁行的《礼部韵

略》，是一部专为科举而设，作为考官、士子共同

遵守的审音定韵标准的韵书。宋人在修订《礼部韵

略》中竭才尽智，“宋省监申明，儒绅论卞，《韵

略》集注，殆且五十余家。”①增修、增订之频，刊

布流传之广，远非《广韵》、《集韵》所可匹敌。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礼部韵略》景祐原刊本和诸

多增补本相继亡佚，流传下来的无过数种，郭守正

《增修校正押韵释疑》即硕果仅存者之一。 

郭守正，字正己，生平无考。因自号紫云山民，

故《永乐大典》引用郭书时省称为《紫云韵》。据

笔者调查，郭书现有五种版本传世，但刻本只有一

部，余皆清代、民国抄本。刻本藏上海图书馆（编

号：795539―48），大题作“紫云先生增修校正押

韵释疑”，馆藏者著录为宋理宗时期建阳刻本，是

一部完整的宇内孤本（以下简称“上图藏本”）。 

该本 5 卷 10 册，每半页 9 行，行 17 字，小字

双行，行 24 字。线黑口，双鱼尾，左右双边，版框

高阔 10.6×17.8cm。《滂喜斋藏书记》云： 

宋欧阳德隆撰，紫云山民郭正己增修。韵

有补字，曰“黄补”者，福州道（按：“道”

乃“进”之误，引者）士黄启宗所补也；曰“张
                                                        
①熊忠《古今韵会举要·自序》，宁忌浮整理，中华书局，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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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者，吴县主簿张贵谟所补也；曰“吴补”

者，嘉兴府教授吴杜所补也。又有朝散大夫黄

积厚补“螂螳”二字。
②
“桓”字、“敬”字缺

笔，“旨”字皆空格，犹是宋时旧椠也。出自

怡府，有“安乐堂藏书记”。
③
 

该本行格疏朗，刀法剔透，字大如钱，确系宋

代浙刻风貌。卷首有袁文焴
④
《押韵释疑序》和郭守

正自序。袁序云： 

《韵》之有释尚矣，惟举子独拘焉，差之

毫釐，谬以千里。故李文定《学识南宫》一赋，

未免有落韵之失；范蜀公声诗，“霓彩”二字

亦误，为有司所黜。甚矣，字释不可不正也。

                                                        
②潘氏所记“螂”字有误。考《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韵略

条式》、《紫云先生增修校正押韵释疑》卷首《韵字沿革》

可知，绍兴十三年（1143）二月十二日，时任左朝散大夫

的黄积厚乞增联绵字三百零二连，国子监看详后，认为“伏

缘《礼部韵》专为约束举人，程文只得押韵内字，庶几便

于考校，故名《礼部韵略》，若广引训释及添入不紧要字，

即与《广韵》无异，今看详于空字韵内添入‘倥’字及于

螗字韵内添入‘螳’字，下注云：‘通作螳’。其余乞更

不施行，今看详欲依国子监看详到事理施行。”则“螂”

当为“倥”之讹误。 
③潘祖荫《滂喜斋藏书记》卷一“宋刻《增修校正押韵释疑》”

条，中华书局，1990 年，第 680 页。 
④袁文焴生平无考。韦居安《梅礀诗话》卷中云：“嘉禾钱

穮庆丰，绍定戊子宰吉之太和。是岁邑士上春官者凡三十

有六人，宰劝驾赋诗，有‘三十六鳞随浪化，数千百载遇

龙飞’之句，人以为期待士子之厚。己丑龙飞，临轩策士，

邑之擢第者十有一人，袁文焴赋冠南宫，与兄樵同登，一

时衣冠盛事也。”（吴文治主编《辽金元诗话全编》二，

1125 页，凤凰出版社，2006 年）是则袁文焴于南宋理宗

绍定二年（1229 年）举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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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陵欧阳德隆余仝升梦得贡士，精研声律，卓

为儒宗，与其友易君有开辑为一书，名曰《押

韵释疑》。字有其释，释有其义，义有其据，

本之经史子集，参以省监程文。其或字同义异，

义同字异，莫不印之古训，断以己见，使弹冠

棘闱者，无涉笔之疑；持衡藻鉴者，免遗珠之

恨。书成属予序之，余曰：“今夫晚学后出，

仄仄平平稍叶词人律吕，而中有司程度，摘髭

收第，拾芥取青，视为易然，奚暇究心于字义

之正否？”欧君以贾谊才袖，相如手蜚，场屋

之英声而不为，专场利乃祛众惑，以传诸人用

心，亦宏矣！虽然，是书之作岂特为进取计，

若夫夜灯课儿，秋檠对简，听韩窓瑟僩之音，

认曹娥剜鞣之字，载酒问奇，不必过子云，其

必之欧阳氏云。绍定庚寅中元日辰阳冷官袁文

焴序。 

今传世南宋欧阳德隆《押韵释疑》卷首无袁文焴序，

郭书可补其失。郭氏自序云： 

欧阳先生《押韵释疑》一书，惠后学至矣！

书肆板行，漫者凡几。一漫则一新，必增数注

释，易一标题，以快先睹。是非可否，不暇计

焉。遂使先生是书为有瑕之玉，字画差讹，引

事重复，音注脱漏，所以重形先生之三叹也。

仆不揆肤学，辄因暇日，取先生元本与书肆本

三复参校。先推字画之本原，次明监注之无有，

至于释文之详略，援引之是非，则又加考订焉。

误者正之，疑者辨之，其不伦者次序之。笔者

千余条，削者亦如之。虽未尽善，视旧本稍精

密焉。可以助场屋之一得，可以续先生之前志。

索居讨论，倏焉三载。岂无违阙，改而正诸，

实有望于当世欧先生云。景定甲子上元日紫云

山民郭守正正己书于寓轩 

是郭书因欧阳德隆《押韵释疑》校正增释而作，

南宋理宗景定壬戌（1262 年）着手编纂，甲子（1264

年）书成，历时三载。 

序文后有《校正条例》十则，揭櫫编纂条例甚

详，今抄录于下：  

1、国子监前后申明，朝廷颁降指挥韵字沿

革，举其要者载之韵前。其详见于韵字下，览

者可知其自。 

2、韵字同音者，以字画编类，庶易检寻。

字下之注，亦有次序。一亦作，二音切，三监

注，四释文，五互注，六经史异同，七时文用

押，井然有条。七者岂字字俱有，无则阙之。

至于无监注处，必以一“释”字冠于上，以别

异之，庶不误引用。 

3、监本字画以有篆文者为正，世俗喜省笔，

而家藏监本者少，以故传写失真。既习科举程

文，安可省笔？今并依监本，参以许氏《说文》。

如“网四罒、月冃丹、母毋毌、西𠀑覀、日曰、

匸匚、衣示、己已”之类，分毫不误，于逐字

各存正体。至于世俗误者，又于各字之下注“从

某从某”，庶传久远，不至舛讹。 

4、字有亦作、或作、一作、古作、通作之

不同。如通作，恐人重押，其余则皆可押。诸

本率皆混淆倒置，今逐一订正，揭于韵字之下，

监注音切之上，无一或遗。 

5、字有互注，最关利害。字有重音，因互

注而后知。诸本率皆漏略，今逐一订正。虽亦

作及补韵亦注曰“又某韵”。至于一点一画之

异，则义亦异矣。如是者否。 

6、补韵之进国子监，以刊版难以遽添，故

别项刊具。而当时新制明曰“当于某字下亦作

某”，今遵此制，散附于各字下。书曰“某补”，

乃于逐韵之末总载“某补”若干字，庶存其旧。

窃观张贵谟所补，虽不及黄启宗之精切，然见

之看详，刊之韵末，垂八十年莫有议其非是。

而欧本颇不以为然，亦以省场《礼韵》未载。

今考省韵尚载三十六桓，乃绍兴中本，刊于张

补未进之先，可知矣。今只得依诸本附入。 

7、监本韵字及注，传写刊行亦未免间有误

处，补韵间有误指处。今并逐一参订改正。 

8、欧本《释疑》间有误认处，今以所闻于

父师者为之辨释，非敢臆说。欧本旧有《拾遗

门》，书肆本已附入各字下，惜附入时不曾治

择，句语不免重复。欧本于字易晓者依监本无

注，而书肆本一一增入，且广援引。固为善本，

惜刻梓时不经意点对，以故句字冗长尤甚。今

逐一订正，删润排比，其可以发明字义者，不

惮备载。字只独音，无他疑误，而多援引，殆

似类书。如是者削之，使文从字顺，不余不欠，

一扫重复冗长之弊。至于字有两音，其注必详

于前一音，其后一音只书曰“又某韵详注”，

庶免赘版，览者以旧本、今本参之，可知用工

之疏密。 

9、监注及补韵间有不依经史子字，与音而

见于用押者，今并注于各字下，使赋者有可依

凭。 

10、《绍兴贡举式》有曰：“应押韵所用

字如经史释文及注有两音者，许通用。”又曰：

“通用古今音义，但系国子监刊行，所有音义

并许通用。”以此推之，则字有三音两音，书

有古注今注，并可引用通押。窃窥《礼韵》虽

不失之泛，亦不失之拘。九经岂尽陆音，《汉》

《史》不皆颜注。故补韵见于用押监注，亦可

遵依，庶使赅博旁通者不至拘韵，而得骋其才。

如欧先生“痀偻其栵”之辨，似失之拘，吾斯

之未能信然。《贡举条式》又曰：“韵有疑混

者，许上请；赋者用韵之疑，上请可也。”敢

以所得于《礼韵》者并述于此，愚亦未能审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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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是非，览者择焉。 

卷内钤“安乐堂藏书记”、“伯寅藏书”等藏

书印，知其曾递藏清怡亲王府和晚清著名藏书家潘

祖荫处。 

馆藏者未明断该本的刊刻时间，仅笼统称作“宋

理宗时期建阳刻本”。理宗在位垂四十年，此断未

免含混。稽考该书正文讳字，结合相关史实，上图

藏本的刊刻时间，是能得到明确判定的。  

上图藏本避讳止于理宗。按《附释文互注礼部

韵略·韵略条式》所附《淳熙重修文书式》，理宗

御讳昀，音俞伦切，嫌名有“匀畇驯𡖒汮巡𥐩”7

字。《礼部韵略》上平声十八谆韵俞伦切匀小韵收

“匀畇”2 字。上图藏本删掉了十八谆的俞伦切匀

小韵，且松伦切旬小韵“巡”字注：“《宝庆新制》：

看详松伦切者，不与御名同音，不当回避。作俞伦

切训‘行也’，引《尚书》‘巡守’徐邈作养纯切，

与御名同音，合避。诸言‘巡守’者，虽无明音，

亦因徐音而避。”“驯”字注：“《宝庆新制》：

看详俞伦切者，合避。余船伦、松伦切及《易》‘驯

致’以遵切训‘从也’之类，并不避。” 

宋程大昌《演繁录》云：“本朝著令，则分名

讳为二：正对时君之名，则命为御名；若先朝帝名，

即改名为讳。”
①
上图藏本称理宗讳为“御名”，断

其刊刻于理宗时期，应是确定无疑的。 

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紫云增修校正礼部韵略

释疑》（编号：11278。以下简称“国图藏本”
 ②
），

所附《淳熙重修文书式》末有以下三项：
③
 

1）旧讳： 

光义、匡义、德昌、元休、元侃、受益、

宁实、仲鍼、傭、亶、烜、伯琮、瑗、玮、贵

诚、舆芮。 

2）今上皇帝： 

壡从宣切璿𤩅璇琁叡瓊瓗旋𣎓𦛔镟颴㳬漩

䗠蜁嫙䁢𢳄䲂暶還䁵瞏  檈嬛鹮儇梋圆圜㔯 

3）旧名： 

启、孜、禥 

考度宗系理宗胞弟嗣荣王赵与芮之子，初名德

孙，淳祐六年（1246 年）十月理宗赐名孟启，十一

年（1251 年）正月，改赐名孜，宝祐元年（1253 年）

                                                        
①程大昌《演繁录》卷 5“讳”条，《四库全书》本。 
②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二·经部二》著录此本，大

题标“紫云增修校正礼部韵略释疑”，注：“影元写本，

题‘庐陵进士欧阳德隆释疑’，‘紫云山民郭正己校正’。

半叶 13 行，注双行 30 字，大字一当小字四。前有桂馥跋。

（癸丑见，已收）。”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

书局，1983 年，第 155 页。 
③《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韵略条式》之《淳熙重修文书式》

列宋讳止于理宗。学术界通常认为度宗讳“禥”，音渠之

切，鲜知其又讳“壡”，音从宣切。此可补史籍之阙。 

正月立为皇子，更名禥。六月，立为皇太子。
④
“旧

讳”中“贵诚”为理宗旧名，“与芮”为其父嗣荣

王讳。度宗何时又更名“壡”，待考。 

国图藏本有桂馥、叶昌炽、钱恂跋文五篇。桂

跋两篇，其一云： 

是书名《押韵释疑》，不得称《礼部韵略》。

乃欧阳德隆、易有开同作，亦不得独归欧阳。

未谷借观记此 

叶跋一篇，云： 

曩在潘氏滂喜斋见元刻祖本，今再同编修

复以翁氏影抄本见示，书此以志眼福。乙丑正

月昌炽 

钱跋两篇，其一云： 

馥、叶是本，见《永乐大典》，原目为一

书，附欧阳本以行，曹楝亭仅刻欧阳本而未见

此本。余借翁覃谿学士影写元椠本，名《紫云

增修校正礼部韵略释疑》，盖坊间以郭本窜入

欧本者。守正《自序》曰：欧阳（原文下缺） 

由叶昌炽、钱恂跋可知，国图藏本乃翁方刚自

元椠影抄。书名不得称《紫云增修校正礼部韵略释

疑》，桂馥已有驳正。国图藏本称度宗为“今上皇

帝”，下平声二仙韵删掉了《礼部韵略》原有的旬

缘切旋小韵，因“旬缘切”与度宗御名“从宣切”

同音。是则元椠所据之宋本当刊刻于度宗咸淳年间

（1265―1273 年）。 

今考郭守正自序作于景定甲子，即理宗景定五

年（1264 年），是年十月二十六日理宗驾崩，度宗

即位，翌年改元咸淳。上图藏本于度宗御讳一无所

避，当即景定五年（1264 年）刊印之初刻本，要其

版本价值当弥足珍贵。 

与《礼部韵略》的其它增补本不同，郭书主要

是帮助士子解决诗赋押韵中的疑惑，并不以辨别《礼

部韵略》正误是非为主要目的。郭氏站在指导士子

怎样巧妙保险地达到程式要求的立场，而不是站在

官方正定用韵标准的立场来诠释官韵。这大概就是

郭书风靡一时的最主要原因。 

《校正条例》之后，列有以下内容：《绍兴新

制节文》、《韵字沿革》、《前代名姓有无音释之

疑》、《韵略音释与经子史音释异同之疑》、《韵

略字义与经子史义异同之疑》、《经子史训释音义

异同之疑》、《本韵字异义异而经子史合而同之之

疑》、《两韵字同义同而无通押明文者》、《出处

连文两音之疑》、《押韵经前史后之疑》、《经史

用古字今字之疑》、《有司去取之疑》、《世俗相

传之误》、《赋家用韵之疑》、《疑字》、《字同

义异》、《正误》、《俗字》，共计十八项。对考

证经传音释、宋代科举诗赋押韵、《礼部韵略》的

                                                        
④《宋史·本纪第四十三·理宗三》，中华书局，1997 年，

第 829-8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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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补脉络等有一定的意义。上图藏本的学术价值，

可从以下四方面加以论列： 

第一，宋代诸家增补韵字，如元祐五年（1090

年）孙谔所增 17 字、绍兴十一年（1141 年）黄启

宗所增 245 字、绍兴十三年（1143 年）黄积厚乞增

2 字、乾道五年（1169 年）礼部所增 1 字、乾道八

年（1172 年）王敦所增 1 字、淳熙五年（1178 年）

范成大所增 1 字、嘉定十六年（1223 年）吴杜所增

3 字，经礼部看详，准许补入《礼部韵略》。《礼

部韵略》、《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押韵释疑》

等将大部分韵字附于逐韵之末，小部分“当亦作”

之异体、通假字则于本字注释中注明。但只以“新

制”为标识，并不注明何人所增。郭书则将这些韵

字“附于各字下，书曰某补某补，仍于逐韵之末总

载某补若干字，庶存其旧。”
①
 

俞文豹《吹剑录》曰：“淳熙中吴县主薄张贵

谟、嘉定中嘉定府教授吴杜皆屡请增改。”
②
郭书卷

首《韵字沿革》记载，淳熙二年（1175）闰九月，

迪功郎平江府吴县主簿张贵谟上表：“臣所撰《声

韵补遗》一卷，摭六经子传之余，稽诸家训注之旧，

以陆德明而为正，皆黄启宗所未收，谨缮写上进。”

寻下国子监看详，申：“今看详张贵谟所撰《声韵

补遗》一卷，皆经传所常用字，《韵略》不载，又

系黄启宗所补未备之字，有补后学。缘本监见行《韵

略》校对开雕，难以遽添。今欲依黄启宗所类字于

《礼部韵》后别项刊具，使士人通知。” 

《礼部韵略》、《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押

韵释疑》等均不附张贵谟所补韵字。郭氏很为张贵

谟不平，“窃观张贵谟所补，虽不及黄启宗之精切，

然见之看详，刊之韵末，垂八十年莫有议其非是。

而欧本颇不以为然，亦以省场《礼韵》未载。今考

省韵尚载三十六桓，乃绍兴中本，刊于张补未进之

先，可知矣。今只得依诸本附入。”
③
卷首称张氏共

补 134 个韵字，而各韵所注“张补”之字实有 136

个。张氏所补韵字，幸赖郭书以传。 

以上内容，对釐清《礼部韵略》系韵书体例的

嬗变、渐次增补的脉络及与相关韵书的渊源等，具

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第二，《礼部韵略》作为科场专用韵书，具有

很强的法定性、权威性，举子应试必须要遵从《礼

部韵略》的形音义标准，否则将遭黜落。某些韵字

典籍虽可通用，但《礼部韵略》无明文规定，举子

不慎使用，亦将被黜。郭书正文注释多举当时实例

为证，提醒士子注意。今撮录数例：  

1、氂，十豪，又六豪韵。经解引《易》曰

“差之毫氂，缪以千里”，下从毛。壬辰太学

                                                        
①《紫云先生增修校正押韵释疑》卷首《校正条例》第六条。 
②俞文豹《吹剑录》卷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紫云先生增修校正押韵释疑》卷首《韵字严格》。 

解试《禹声身为律度赋》，士人押“毫氂”字

多写作“釐”字，考官以为误，例皆黜，宜戒

之。又按《史记·东方朔传》引《易》“失之

毫氂”、《前汉·五行志》“天汉三年八月，

天雨白氂”颜注却曰“凡言釐者，毛之强曲者。”

二书皆借“釐”作“氂”，如是则世人之以“釐”

作“氂”，自班马始矣，然不可承误。
④
 

郭氏考证典籍，指出“氂”作“釐”之误虽源

于《史记》、《汉书》，但场屋科试，不可承误。 

2、王，君也，大也，又漾韵。董仲舒云：

“古造文三画运中谓之王，天地人参通者也。”

孔子曰：“一贯三为王，字中一画近上。”李

阳冰曰：“近上王者，则天之义。”三画正均

乃金玉之玉字，如贯玉也。《诗》“王此大邦”、

《书》“伏羲王天下”、《礼》“至孝近乎王”、

《孟》“以齐王犹反手，然而不王”皆去声，

余更详音注。《左序》“仲尼素王”陆音“旺”。

孙履斋《九经直音》引宋真宗御制《夫子赞》

曰“立言不朽，垂教无疆；昭然令德，伟哉素

王”，则读为平声。又合“素王”、“素臣”

而言，平为是。惜无申明者，故福州秋试，士

人以“素王”作平声，并黜，宜知。
⑤
 

“王”字有平、去二声，陆德明《经典释文》

注“素王”音去声，虽然真宗皇帝曾用作平声，但

福州秋试押平声者被黜，告诫士子平声音读无功令

明文，应以去声为是。 

3、炜，盛赤，《诗》“彤管有炜”，此是。

《王莽传》“青炜登平，如白青气之光辉”，

下文“赤炜”、“白炜”同音“晖”，然微不

收，此非。时文作四时事使，不可押在上声，

为失韵。吉州堂试《春为秋阳赋》，有引“赤

炜”作上声者，误也，宜知。
⑥
 

“炜”有平、上两音，上声义为“盛赤”，而

描写四时气象的“青炜”等皆读平声，虽然《礼部

韵略》上平声八微韵不收此字，但场屋用韵绝不可

押上声。 

郭氏引经据典细辨韵字形音义，虽意在指导科

场诗赋用韵，但指明了字画差讹，音义舛误，颇有

功于经传音释的考订。 

第三，学者们在研讨宋代诗赋取士时，大多从

科举制度本身着眼，很少论及宋代官韵。《礼部韵

略》作为官方修定的用韵标准，是宋代科场的金科

玉律，其主要功用是限制诗赋用韵。所谓“限韵”，

就是制定律赋的声律格式，考生答卷、考官评题，

悉遵此法，一字落韵，谓之“失黏”，即使内容、

意境再高，也要黜落。应试举子必须严守《礼部韵

                                                        
④《紫云先生增修校正押韵释疑》上平声七之韵釐小韵“氂”

字注。 
⑤同上，下平声十阳韵王小韵“王”字注。 
⑥同上，上声七尾韵韪小韵“炜”字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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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诗赋脱官韵、诗赋落韵，
①
都属“犯不考”。

《绍兴重修通用贡举式》对“犯不考”有二十项严

格规定，其中大部分与用韵有关。
②
宋代贡举考试中

考官执行官韵标准异常严厉，士子稍有不慎，便惨

遭黜落。如《宋史•儒林传》载： 

（欧阳修）年十七随州取解，以落官韵而

不收。天圣以后，文章多尚四六，是时，随州

试《左氏失之诬论》，文忠论之，条列左氏之

诬甚悉，句有“石言于宋，神降于莘，外蛇斗

而内蛇伤，新鬼大而故鬼小。”虽被黜落，而

奇警之句大传于时，今集中无此论，顷见连庠

诵之耳！ 

欧阳修这样的大才，都曾因落韵被黜，足见当

时场屋执行官韵之严。《礼部韵略》的音义间有与

经史不同之处，这给士子选音定韵带来了许多麻烦。

郭氏在卷首特列“《韵略》音释与经史子音释异同

之疑”、“《韵略》字义与经史子字义异同之疑”，

提醒士子逢此应舍经史而取官韵，正文注释中亦反

复加以强调如： 

1、亦作污，浊水不流，一曰窳下污，作汙

非，又暮韵。此“污”字凡三见，九麻汙从于，

音蛙，注：“凿地为尊”；暮韵汙从于，注：

“秽也，亦作洿。”经史中多用“汙”字少用

“污”字，音亦不一。《左》“潢汙行潦”、

“川泽纳汙”并音乌；《孟》“合乎汙”、“世

汙吏”音乌，又乌故反；《书》“旧染汙俗”

乌故反，恶去声，又乌华反；《礼》“汙尊杯

饮”乌华反，又音蛙；《孟》“汙不至阿其所

好”音蛙。以上经子诸音皆此“汙”字。《左》

“尽而不汙”音纡，《韵》不收。《孟》“不

入洿池”、《记》“道污则从而污”、《薛广

德传》“污轮”并音乌；《孟》“柳下惠不羞

污君”乌路反。太学刘允成《儒有澡身浴德赋》

一押“儒”字云：“能澡身而浴德，不同流而

合汙。”《孟》注音乌，固当在此。又乌故反，

然《韵》内即无此“汙”字。此三字考之《玉

篇》，从亏者古文也，从于者今文。只是一字，

但经子以今文，《监韵》乃从古字，所以不同。

                                                        
①所谓脱官韵，即不押官韵，《绍兴重修通用贡举式》规定

“如文意分明，止是漏书字，即依脱字例，谓如赋官韵用

华字，压云‘祥开日’漏华字；诗官韵用居字，压云‘山

河壮帝’漏居字之类。”所谓落韵，《绍兴重修通用贡举

式》规定“如文意分明，止是误书字，即字误例，谓如赋

‘祥开日华’误书作‘革’之类。” 
②《韵略条式》所列二十项规定是：犯名讳、文理纰缪、诗

赋论不识题、策义不应所问而别指事、漏写官题、策义写

问目或不写道数及不依次、诗赋题全漏写官韵、论题全漏

写限五百字以上、诗赋不压官韵、诗赋落韵、诗赋重叠用

韵、赋协韵正韵重叠、诗赋失平侧、小赋内不见题、赋少

二十字、诗韵数少剩、诗两韵以前不见题、论少五十字、

卷内切注及书名。 

若欲稳当，遇押“汙”字，只当依《韵》写。

纵所引用出处不是此“污”字，《韵》中却有

之，卷子上不过一点尔，系笔误也。
③
 

郭氏破费这么多笔墨，只是为区别“洿污汙”三字。

经史多用“汙”，而《礼部韵略》却从古字，收入

去声十一暮韵，而平声十一模韵则不收。如何协调

这一矛盾，郭氏认为“当依《韵》写”，改今字为

古字，作“污”。因为“纵所引用出处不是此‘污’

字，《韵》却有之”，这样做最严重的后果只是“卷

子上不过一点，系笔误也”。《绍兴重修通用贡举

式》规定，“错用一字”卷面上“一点”，是最轻

的扣分标准。在此，郭氏向士子指明了一条最极端

的原则：万般无奈之时，两害相权择其轻，宁犯一

点，不能落韵。这真不愧是应试专家的金玉良言！ 

2、无注，代韵注：“制也。”《唐·杜如

晦传》“宪物容典，率二人讨裁”嘉祐中，将

仕郎前权书学博士臣董衝上进《汉书注释音

义》，於“烖”下注：“昨再切，制裁也。”

又《王珪传》“有鉴裁”音同上，并去声。《谷

粱传·序》“准裁靡定”，又《公羊》“辩而

裁其失也”、“俗若裁而不俗”并在代反。然

太学《明王广开忠直之路赋》，王度七押“开”

字云：“公是公非，系吾剸裁”、《圣人接三

才之奥赋》毛谔七押“才”字云：“祧庙祔庙，

是非孰裁”、又张槃云：“四圭两圭，玉殊所

裁”，舍试《云台诏讲书传赋》，杨梦高七押

“台”字云：“诏奉常而讨裁”、高士龙云：

“相为讨裁”并在此平声。然则引《公》、《谷》

本文，合押去声；若泛押“讨裁”、“剸裁”、

“裁度”之类，自无妨。或曰“讨裁”字泛押

于此，亦不可不上请也。
④
 

《礼部韵略》“裁”字二音，分别在平声十六咍韵、

去声十九代韵。依经史出处应音去声，而科场用押

皆在平声。郭氏主张，如果泛押，用在平声、去声

均可；如果所用为经史原文，则应该“上请”。
⑤
 

郭氏凭借丰富的临场经验，时时提醒士子碰到

哪些韵字应该“上请”，把责任抛给考官。在韵字

解释中随时加入这种“上请”提示，不但对当时的

考生极具实用性，对后人研究宋代诗赋取士中的“上

请”制度，也是极其有价值的。 

第四，关于宋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经过学者

们的不懈努力，已取得相当可喜的成绩。但大多数

                                                        
③《紫云先生增修校正押韵释疑》上平声十一模韵乌小韵

“洿”字注。 
④《紫云先生增修校正押韵释疑》上平声十六咍韵裁小韵

“裁”字注。 
⑤《绍兴重修通用贡举式》规定“韵有疑混者，许上请。”

即士子对有异音之字，不知如何押用时，允许向考官提问，

由考官定夺，“上请”之后出现问题，责任在考官；如不

“上请”，根据自己的判断擅自押用，出问题由士子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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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仍以考试内容为切入点，很少对科举文体作深

入的本体研究。祝尚书先生认为：“程式化的场屋

时文，与传统文学来开了距离，甚至发生了质的蜕

变。若不对科举诚实文体进行深入探讨，将此‘文’

与彼‘文’混为一谈，就无法认识科举时文的真面

目。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相当薄弱。”
①
研究科举

考试与文学的关系，关键在于如何寻找二者的切合

点，即科举考试通过如何途径对文学发生影响。抛

开对科举文体的研究，去讨论科举对文学的“促进”

还是“促退”是没有多少意义的。 

考有宋一代试赋制度，虽中有停废，然旋复旧

制，终宋之世，律赋一直为贡举考试之要务。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9 云： 

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诏自今广文馆

及诸州府礼部试进士律赋，并以平侧依次用韵。
②
 

律赋是唐宋科举考试中使用的重要文体，其最

显著的特点限定官韵。北宋律赋限韵自有定格，“国

初进士词赋押韵，不拘平仄次第。太平兴国三年九

月，始诏进士律赋平仄次第用韵，而考官所出官韵

必用四平四仄，词赋自此整齐，读之铿锵可听矣。
③
”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八载，太平兴国二年

（977）正月御试进士诗赋，要求必须“赋韵平仄相

间依次用”的四平四仄式，并于次年九月诏令：“自

今广文馆及诸州府、礼部试进士律赋，并以平仄依

次用韵。”
④
至南宋高宗绍兴间，又对诗句平仄做出

更加严格的规定： 

诗每句第二字与第三字、第四字俱用平声

或俱用侧声 ，则为失平侧。若第三字用平侧以

问之者，非然，叠用四句亦合当抹。看详诗第

二字与第三、第四字俱用平声或俱用侧声则为

失平侧。若第三字用平侧以问之者，非然，叠

用四句亦合当抹。欲依本官所乞施行。仍只于

诗赋失平侧项内注入。
⑤
 

可见，宋代场屋律赋，不仅限韵，而且限用韵

次序；不仅讲究起承转合，而且要八韵贯通贴切，

一字不慎，便入黜格。郭书于此言之甚详，前揭诸

例即可管窥，限于篇幅，不再枚举。 

然而，限韵和依平仄次第押用官韵，并不是最

难掌握的功令。《礼部韵略》未明文规定可以通押、

重押者，是士子最容易出错、最令人头疼的问题。

所谓“通押”，是指字同义同异音而分收不同韵部

                                                        
①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绪论》，中华书局，2008 年，

第 3页。 
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434 页。 
③王柡《燕翼诒谋录》卷 5，中华书局，1997 年，第 48 页。 

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 393 页。 
⑤《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韵略条式》所收“绍兴五年十月

三日牒文”，绍定庚寅上巳藏书阁重刊本。 

的字，可以在不同韵部分别押用。所谓“重押”，

是指意义上有关联的古今字、异体字在同一首作品

中先后作韵脚出现。因此，对能否通押、重押的辨

析，是郭书重点所释之疑，亦详引经典注释、押用

实例，为士子破疑。如： 

1、所也，存也，察也，又代韵注同。《绍

兴新制》许与去声代韵“在”字通押。太学《中

国有至仁赋》魁徐明叔四押“在”字云：“乐

湛恩之”、汪濊注五押“在”云：“波澄淮海”；

太学《在明明德赋》杨岘押“在”字云：“想

遗风于千载”、杨慎押“在”字云：“当求诸

内”。既同是题，又同是日，而取中者或上或

去，以见通押不拘。今录于此，庶就试者或韵

脚及官题有“在”字者免疑惑。
⑥
 

《礼部韵略》上声十五海韵、去声十九代韵均收“在”

字，释义相同。《绍兴新制》明文规定可以上、去

通押，但士子多不敢用。郭书举太学试赋合格试卷

为例，说明“在”字完全可以通押。 

2、谋也，思也，又语辞。《书》此“惟”

字、《诗》此“维”字、《易》此“唯”字。

平声不收。五旨内收，如“惟维”字义同，吉

州解试《尧以知人安民为难赋》既押“永惟”，

又押“不易之维”者，中次榜。《草册》批云：

“本取中解额，不应押‘惟维’两字，犯重。

姑置次榜。”盖“不易之维”即此“惟”字。

如押“四维、纲维、八维、国维、相维”字者，

又押“永惟、载惟”方可。
⑦
 

《礼部韵略》“惟维”音同义同，不可重押，否则

视为“犯重”。郭书举吉州解试故事，告诫考生只

有在如押“四维、纲维、八维、国维、相维”，又

押“永惟、载惟”才不算“犯重”，余皆不可。 

傅璇琮先生在研究唐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时，

曾指出：“我们似应该把视野放开些，不能只停留

在说明考试办法（如试诗赋、策文等）对文学的影

响上，单纯以下个积极或消极的结论为满足，可以

把科举制对社会风气与文人生活的影响作为研究的

课题，进行较为全面的、历史的考察。”
⑧
郭书客观

上为我们提供的南宋科场诗赋取士的鲜活实例，展

现了官韵如何约束士子创作，士子以何种心态、何

种方式应对功令程式，具有窥斑知豹的学术个案意

义，无疑是深入研究宋代科举与文学关系的宝贵资

料。 

（责任编辑：石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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